帆  船


帆  船

本规则适用于所有的特奥运动帆船比赛。作为国际性的比赛项目，本规则以国际帆船联合会（International Sailing Federation，简称ISAF）的规则为基础而制定。

一．帆船正式项目

1.帆船比赛应由至少三场比赛组成。

2.竞赛委员会应向参赛选手发放竞赛通则与航行细则。

3.所有地区、国家及国际级别的帆船赛中应有一只双体船和一只单体船。

4.帆船比赛中应具备所有级别的竞赛。

⑴级别一：融合组，船员中由特奥帆船运动员负责调节前帆。

⑵级别二：融合组，船员中一名特奥运动员应至少在比赛的一半时间里负责掌舵。

⑶级别三：所有特奥运动队由一名教练陪同。运动员独立操纵帆船，教练可提供口头协助。无论出于何种原因，只要教练身体也参与了帆船比赛，该队必须退出比赛，被判为“未达到终点（DNF）”


*级别二、三、四 参赛组可以选择使用大三角帆。

⑷级别四：整队由特奥运动员组成（教练不上船）

⑸级别五：特奥运动员单人完成比赛。

二．参赛队构成（级别一与级别二）

1．船员应由智障选手与非智障选手组成。

⑴如果帆船船员为传统的双人组合，则其中一名运动员须为智障者。

⑵如果帆船船员为传统的三人组合或多人组合，其中大多数应为智障者。

2．所有船员应穿戴个人漂浮装置（PDF），至少能游10米。

3．所有船员为非癫痫病患者，或经药物治疗痊愈至少一年者。

三．比赛规则

1．分组

⑴每组应不少于3只船，不多于8只船。

⑵如果是单天帆船比赛，则根据第一场比赛的得分进行分组。

⑶如果是多天帆船比赛，则根据第一天的总得分进行分组。

⑷竞赛委员会可以选择根据分组赛的得分情况安排其它轮次的比赛，确定奖牌得主。
2．一般规则

⑴每位参赛选手应全程穿戴个人漂浮装置（PDF）。

⑵所有帆船比赛应遵循《国际帆船比赛规则》。

⑶根据结束顺序计分：第一名一分，第二名两分，以此类推。

⑷所有赛程应为调整后的奥运会三角绕标航行。

⑸上风航段与下风航段之间的标竿距离不应超过2000米。

⑹标准赛程为：

1号-S A C F

2号-S A B C F

3号-S A B C A C F

4号-S A C A C F

S=起点，F=终点，A=上风标，B=顺风转向标，C=下风标

所有航标应在左舷左侧。
⑺级别五的参赛选手，可采用另一种只有上风航段的赛程，“A”为其终点线，距离不应超过1000米。该赛程为5号赛程。

四．安全

1.安全至关重要。

2.竞赛委员会为了尽可能确保比赛的安全，应考虑到：

海面条件；天气状况；水体情况

3.如果天气或海面状况对帆船比赛不利，竞赛委员会将延迟比赛。

4.竞赛委员会决定是否延迟比赛时应考虑参赛者的舒适水平。

5.必要时竞赛委员会应将赛程缩短。

6.每场竞赛中应备有机动协助艇，在必要时提供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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